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執行集會遊行活動 
標準作業程序<SOP>  

(第1頁，共3頁) 
一、法令依據： 

刑法、刑事訴訟法、提審法、集會遊行法、警察職權行使法、社會秩序維護法、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警察偵查犯罪手冊；檢察、警察暨調查機關偵查刑事案件新聞處理注意要點、臺北
市政府警察局執行集會遊行活動新聞採訪相關精進作為。 

二、流程： 

 

 

 

 

 

 

 

 

 

 

 

 

 

 

 

 

 

 

 

 

 

 

 

 

 

 

 

 

 

 

 

  

 

 

作業程序 
 

權責單位 

警 察 局 、 分 局 

警察局、分局 

市政府、警察局、分局、

相關單位(管轄法院檢

察署及內政部警政署)

及活動主(協)辦單位。 

作業內容 

警察局、分局 

一、 集會、遊行活動主管機關： 
集會遊行法所稱主管機關，係指集
會、遊行所在地之警察分局。集會、
遊行所在地跨越二個以上警察分局
之轄區者，其主管機關為警察局。 

二、一般集會、遊行活動： 
(一)定義：集會、遊行活動無具體危安預

警情資。 
(二)期前： 
   1、策定計畫(規劃表)： 
      依群眾多寡、屬性及地區狀況等

因素，評估危安風險高低，據以
研擬「安全維護工作計畫(規劃表
)」，預擬狀況處置腹案，妥適規
劃勤務部署。 

2、警力及裝備整備： 
   (1)警力依危安預警情資規劃勤務部

署，並視狀況編排女警編組，惟警
力應撙節使用。 

(2)各項通信、滅火器、擴音器、運輸
、阻材等裝備整備事宜。 

   (3)分局警力、裝備不足部分，向警察
局申請支援，支援警力應受現場
指揮官之指揮、監督。 

3、指定專責發言人： 
   如發生違法、脫序等事件時，警察

局或分局應由專人即時對外發言
，說明處置情形。對不實報導，應
即澄清，以正視聽。 

4、規劃媒體聯絡員： 
   編排穿著「媒體聯絡」背心之人員

，作為警方與現場媒體之聯繫管
道，提供媒體相關資訊。 

5、建立聯繫通報窗口： 
  (1)三線通報機制：主官、業務、勤

指系統。 
  (2)與市政府及相關單位(管轄法院

檢察署、內政部警政署)，建立聯
繫通報窗口。 

   (3)與活動主辦單位建立聯繫窗口，
掌握活動流程進度。 

(三)期中： 
1、成立聯合指揮所(警察局或分局)： 

      成立作業幕僚群，負責通報、聯繫
及紀錄等事項，並協助指揮官(局
長或分局長)各項狀況處置作為。 

2、落實勤前教育： 
      使各執勤員警了解責任分區、職

責、執勤技巧及各項管制作為之
法令依據。另提醒員警注意服務
態度，避免造成誤解，以符合法令
及人權兩公約相關規定。 

集會、遊行活

動 

一般 

集會、遊行 

重大 

集會、遊行 

警察局、分局 

(續下頁) 

恢復交通秩序 
 

清點人員裝備 
 

狀況結報 
 

發布新聞稿(視狀況) 
 

警察局、分局 

警察局、分局 

警察局、分局 

警察局、分局 

警察局、分局 

警察局、分局 

警察局、分局 

警察局、分局 檢討策進(視狀況) 

策定計畫 
(規劃表) 

警力及 
裝備整備 

規劃媒體聯絡員 

指定專責發言人 

建立聯繫 
通報窗口 

成立聯合指揮所 
(警察局或分局) 

策定計畫 
(規劃表) 

警力及 
裝備整備 

規劃媒體聯絡員 

指定專責發言人 

建立聯繫 
通報窗口 

 

警察局、分局 

警察局、分局 

警察局、分局 狀況初報 

發布新聞稿 

(期前) 

設置媒體聯絡員 
 

勤務部署 

落實勤前教育 

狀況處置及回報 
 

警察局、分局 



 

 

(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執行集會遊行活動標準作業程序<SOP>(第2頁，共3頁) 

 

 

 

 

 

 

 

 

 

 

 

 

 

 

 

 

 

 

 

 

 

 

 

 

 

 

 

 

 

 

 

 

 

 

 

 

 

 

 

否 

作業程序 
 

權責單位 作業內容 
3、勤務部署、狀況處置： 

      依照計畫(規劃表)到崗執勤，並
視狀況機動調整警力部署。 

4、設置媒體聯絡員： 
(1)主動與現場採訪記者建立聯繫方

式。 
(2)做好媒體與指揮官溝通、協調之

聯繫工作。 
5、狀況處置及回報： 
   遇有突發狀況應即時處置，全程

完整蒐證，確保合法集會遊行活
動順利進行，並將處置情形回報
聯合指揮所。 

(四)期後： 
   1、恢復交通秩序： 
      活動結束，應回復原狀，確保人、

車通行安全無虞後，始得收勤。 
   2、清點人員裝備： 
      檢視人員有無受傷，車輛及裝備

有無耗損後歸建。 
3、狀況結報： 
   活動結束，視狀況結報市政府及

內政部警政署。 
4、發布新聞稿(視狀況)： 
(1)警察局或分局適時對出勤警力、

群眾活動及狀況處置等，發布新
聞稿。 

(2)群眾人數估計僅供勤務調度之參
考，不對外公布。 

   5、檢討策進(視狀況)： 
      針對勤務執行優缺點，適時召開

檢討會議，俾利檢討策進。 
三、重大集會、遊行活動： 
(一)定義：集會、遊行活動之參加人數預

計達 2,000 人以上，且有具體危安
預警情資，或具敏感性及社會矚目
事件。 

(二)期前： 
   1、策定計畫(規劃表)：同一般集會遊

行活動規劃。 
2、警力及裝備整備：同上。 
3、指定專責發言人：同上。 
4、規劃媒體聯絡員：同上。 
5、建立聯繫通報窗口：同上。 
6、狀況初報： 
   視活動狀況，彙整概況初報市政

府及內政部警政署。 
7、發布新聞稿(期前)： 
   期前發布集會處所、遊行路線、交

通疏導管制等新聞稿，籲請市民
避開管制路段。 

(三)期中： 
1、成立聯合指揮所(警察局)：同一般

集會遊行活動規劃。 
2、落實勤前教育：同上。       
3、勤務部署：同上。 
4、設置媒體聯絡員：同上。  

落實勤前教育 

(接上頁) 

成立聯合指揮所 
( 警 察 局 ) 

設置媒體聯絡員 

警察局、分局 

警察局 

警察局、分局 

警察局、分局 

指揮官：市長
或其指定代理

人 

發言人視狀況對外說明

或發布新聞稿(期中) 

勤務部署 

警察局、分局 

轄區法院檢察署 

警察局、分局 

是 

成立府級聯合指揮所 

(開設地點：警察局) 

非刑事案件 

依刑事訴
訟法相關
規定辦理 

刑事案件 

是 
否 

(續下頁) 

市政府、警察

局、分局 

狀況處置及續報 
 

現場是否有違
法、脫序行為 

報告檢察官 

依集會遊行
法相關規定
辦理 狀況處置 

市長或指定代
理 人 為 指 揮
官，指揮監督
集會、遊行活
動現場狀況處
置 

警察局、分局 

警察局、分局 

現場狀況 
是否升高 



 

 

(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執行集會遊行活動標準作業程序<SOP>(第3頁，共3頁) 

 

 
作業程序 

 

權責單位 作業內容 

5、狀況處置及續報： 
遇有突發狀況應即時處置，全程
完整蒐證，確保合法集會遊行活
動順利進行，並將處置情形續報
聯合指揮所。 

6、發言人視狀況對外說明或發布新
聞稿(期中)。 

7、現場違法、脫序行為： 
(1)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依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
定辦理，並由管轄法院檢察署檢
察官指揮偵辦。在不違反「偵查不
公開原則」下，隨時將狀況向指揮
官或相關長官報告。 

(2)非刑事案件： 
甲、現場狀況尚屬平穩： 
    依集會遊行法相關規定辦理

。 
乙、現場狀況升高時： 

    (甲)定義：群眾持續聚集，影響政
經運作，或明顯妨礙市民生活
機能。 

(乙)警察局聯合指揮所提升為府
級開設，市長或其指定代理人
擔任指揮官、副市長為副指揮
官，組員由本府法務局、環保
局、消防局、交通局、工務局
、觀傳局、秘書處及警察局各
相關科、室、中心主官（管）
編成，進駐聯合指揮所(開設
地點：警察局)，依三線系統通
報內政部警政署及本府其他
相關局處。 

(丙)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18條第 11
款及公務人員服務法規定，市
長為指揮官，指揮監督集會、
遊行活動現場狀況處置(含採
取強制力作為及時機等)。 

(四)期後： 
1、恢復交通秩序：同一般集會遊行 

活動規劃。 
  2、清點人員裝備：同上。 

3、狀況結報：同上。 
4、發布新聞稿(期後)： 
(1)警察局或分局適時對出勤警力、

群眾活動及狀況處置等，發布新
聞稿。必要時，由市政府指定發
言人對外說明。 

(2)群眾人數估計僅供勤務調度之
參考，不對外公布。 

5、檢討策進(視狀況)：同一般集會遊
行活動規劃。 

恢復交通秩序 

清點人員裝備 

狀況結報 

檢討策進(視狀況) 

警察局、分局 

警察局、分局 

市政府、警察

局 

、分局 

警察局、分局 

警察局、分局 

發布新聞稿(期後) 

 

(接上頁) 


